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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房计财〔2022〕101 号

关于本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各区财政局：

根据《关于本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和

使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住建规范联〔2021〕

8 号），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（以下简称“配套费”）

征收使用管理中的有关事项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收

（一）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

凡在本市城镇国有土地上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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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项目，除国家和本市另有规定外，建设单位应当缴

纳配套费。从 2021 年 8 月 1 日起配套费的征收标准由

住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430 元调整为 550 元。

（二）征收面积和征收环节

按本市相关规定，建设单位应在取得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后 60 日内按证照住宅面积一次缴清配套费，

逾期缴纳的，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。配套费征

收部门应当在建设单位申领项目交付使用许可证前，

根据实际测绘住宅面积，按已缴费的标准对配套费进

行清算，多退少补。

按规定应缴纳配套费的保障性住房项目，可以分

两次缴纳配套费：首次（征收环节同上）缴纳 50%，其

余 50%在建设单位申领项目交付使用许可证前缴纳。第

二次缴纳配套费的标准与第一次一致。

（三）低容积率住宅项目征收面积核定

根据《限制用地项目目录（2012 年本）》中住宅

项目容积率不得低于 1.0 的规定，对于容积率低于 1.0

的住宅项目，统一按 1.0 容积率核定征收配套费面积。

（四）缴纳配套费所需提交材料

缴纳配套费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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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项目的立项批复或核准、备案文件；

2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；

3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应的总平面图；

4、配套费缴纳项目表。

二、使用

(一）配套费的使用范围

1、每平方米 30 元由市统筹用于轨道交通建设；

2、住宅建设基地市政公建配套；

（1）市政配套项目：住宅项目建筑区划红线外相

关城市道路、雨污水系统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接入等

市政公用设施建设、居住区集中绿化。

（2）公建配套项目：中、小学和幼儿园等教育用

房；街道办事处、派出所、社区事务受理中心、居委

会等地区行政管理用房；社区文化活动中心、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、托老所、卫生服务站、文化活动室、老

年康体活动室等社区服务用房；环卫分所、垃圾站、

公共厕所及环卫道班房、公交起迄站等市政公用管理

用房；公益性室内菜市场。

3、在优先确保住宅项目配套前提下，可以用于补

贴以保障性住房为主的大型居住社区外围大市政配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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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市政府同意的其他配套设施建设。

（二）市政公建配套设施资金安排标准

1、市政

市政配套中，水电气接入工程按征收配套费住宅

建筑面积供水每平方米 25 元、供电每平方米 62 元、

供气每平方米 30 元定额安排资金，城市道路、雨污水

系统等按实投资，居住区集中绿化按核定面积每平方

米 300 元安排资金。

2、公建

公建设施的资金安排一般按实际建造面积核定，

原则上不超过千人指标核定的面积。公建设施按核定

面积每平方米 2800 元安排资金。

（三）供水供电供气接入工程

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缴纳配套费的住宅项目，缴

纳的配套费按接入工程项目及相关定额标准拨付给相

关供水、供电、供气企业包干使用。

独立选址的免缴配套费的保障性住宅项目，水电气

接入费用由项目所在区所属市级国库或区级国库征收

的配套费中按定额标准统筹安排。“城中村”项目、

大型居住社区和其他配套费包干项目，水电气接入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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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可以由负责实施市政公建配套建设的相关单位，参

照定额标准直接付给供水、供电、供气企业。

供水、供电、供气企业应将相关接入工程费实施专

账管理，资金专款专用，确保住宅项目相关接入工程

按时保质完成。

房管部门要加强对供水、供电、供气企业接入工程

的考核；价格部门要定期开展对相应接入工程实施单

位成本和收支的审核与评估，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

配套费支出标准。

三、免缴和包干

共有产权保障住房、公共租赁住房、保障性租赁

住房、旧改征收安置住房、“城中村”改造等项目，

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配套费减免政策。

大型居住社区等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政策规定的

项目，可以实行配套费包干使用。

符合配套费免缴或包干政策的项目，由项目所属

房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出具配套费免缴或包干证明，建

设单位凭免缴或包干证明向配套单位办理相关手续，

并确保市政、公建配套设施同步建设。

四、管辖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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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浦区、静安区、徐汇区、长宁区、普陀区、虹

口区、杨浦区以及宝山区、闵行区的外环线以内区域

征收的配套费缴入市级国库统筹使用；浦东新区、嘉

定区、金山区、松江区、青浦区、奉贤区、崇明区以

及宝山区、闵行区的外环线以外区域征收的配套费中，

轨道交通建设资金缴入市级国库，其他缴入区级国库，

辖区内按规定使用。

五、管理要求

配套费为政府性基金，收入按《上海市政府非税

收入收缴管理办法》要求缴入国库，实行“收支两条

线”管理，应专款专用，保障住宅项目配套建设。

（一）建设管理

配套费投资的市政项目应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遵

守政府投资项目管理要求，建设单位应通过招标等方

式择优选择代建、设计、监理和施工等单位。住宅配

套设施建成后，由项目所在区指定的主管部门负责接

管、开办和运营。市政配套设施和公益性公建配套设

施应无偿接管。

（二）计划管理

房管和发展改革部门应结合部门预算编制配套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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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投资计划，财政部门按年度投资计划根据相关规

定及时办理配套费资金拨付。

房管部门应加强对配套费投资计划执行情况的跟

踪检查，对无法按计划执行的项目，及时调整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

配套费投资的市政配套项目实行财务监理制和工

程监理制，对项目实施的投资、质量和进度等进行全

过程监管。项目竣工后，项目实施单位应配合专业机

构及时完成审价、审计等工作。使用配套费的相关单

位对配套费资金应实行分账核算、不得拆借、滞留、

挪作他用。

各区配套费征收使用应按照全市统一规定及相关

管理要求执行，并接受市住建、房管、发展改革、财

政以及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各级房管部门应切实

发挥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的主导作用，保障住宅与配

套设施同步建设、同步交付。

2022 年 8 月 31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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